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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56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12 月 7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向北京中钰雕龙医疗信息

技术有限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公

告》称，你公司拟以 4.5 亿元向北京中钰雕龙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钰雕龙”）转让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方

舟制药”）100%股权。我部对此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内

容： 

1、据披露，2018 年、2019 年及 2020 年前三季度，你公司净利

润分别为-8.75 亿元、-5.17 亿元、1084.93 万元。 

（1）请结合你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情况、未来发展计划说明出售方

舟制药的原因。 

（2）请说明本次交易对你公司 2020 年经营业绩的影响及会计处

理，是否存在年底突击创利避免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情形。请会计

师就会计处理及损益归属期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《方舟制药股权转让评估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评估报告》）显示，

方舟制药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0年 9月 30日的市场价值

为 4.65 亿元，较其账面净资产 4.05 亿元增值 5,998.55 万元，增值率

14.81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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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请详细披露收益法评估的价值分析原理、计算模型及采用的

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，预期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，

充分说明有关参数、评估依据确定的理由，并请董事会对上述原理、

参数、依据和理由的合理性发表意见。 

（2）《评估报告》显示，本次评估利用了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，该审计报告

对方舟制药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保留意

见涉及事项为关联方王宇违规占用资金 3.4亿元的可回收风险以及预

付方舟国际大厦 16-21 层购房款的可收回风险。评估时未考虑今后回

收可能发生的事项对评估值的影响。请补充说明评估结论未考虑今后

回收可能发生事项对评估值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对评估结果的影响，评

估值的公允性。同时，请补充说明回收后续款项的可能性、回收方式

和时间安排，你公司针对上述事项拟采取的应对措施等。 

（3）《评估报告》显示，本次评估未考虑方舟制药抵押担保、诉

讼、权属瑕疵等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。请补充披露方舟制药所涉的

抵押担保、诉讼、权属瑕疵等事项，并补充说明评估未考虑上述事项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对评估结果的影响，并充分提示上述风险。 

请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请你公司认真逐项对照本所《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1 号

——信息披露公告格式》之第 1 号《上市公司收购、出售资产公告格

式》，对本次公告进行全面修订并补充披露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

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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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交易对方中钰雕龙主要办公地点、主要业务、实际控制人以

及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；如果中钰雕龙是专为本次交易而设立的，

补充披露交易对方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控股方的主要财务数据。 

（2）请结合中钰雕龙及控股方可动用货币资金情况、资信状况等

说明其是否具备履约能力，是否提供相应的履约保障措施。如未按计

划履约，你公司拟采取措施。 

（3）请说明中钰雕龙与你公司及你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、业务、

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以及其他可能或已

经造成你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4）方舟制药及其核心资产的历史沿革，你公司获得该项资产的

时间、方式和价格，运营情况（包括出让方经营该项资产的时间、该

项资产投入使用的时间、最近一年运作状况及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事

项）。 

（5）方舟制药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资产总额、负债总额、应收

款项总额、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（包括担保、诉讼与仲裁事项）、净

资产、营业收入、营业利润、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

等财务数据（注明是否经审计）。 

（6）你公司是否存在为方舟制药提供担保、财务资助、委托理财，

以及其他方舟制药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；方舟制药与你公司经营

性往来情况，包括不限于往来对象、余额、结算期限等，并说明交易

完成后是否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

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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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12 月 11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

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7 日 

 


